大中专毕业生报到程序
北仑区人才交流中心代理的大中专毕业生报到程序
    
   一、毕业生先上网查询档案是否已到,待档案到后办理报到、落户等有关手续。（若单位接收的应届毕业生在3人以上,单位可指定专人统一前来办理有关手续。）
    二、毕业生报到材料:
    1、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原件及复印件,
    2、已鉴证的就业协议书,
    3、毕业证书复印件,
    4、学位证书复印件（本科及以上学历需要），
    5、身份证复印件。
    三、户口挂靠材料:
    （注意：落户截止日期为毕业当年年底，具体时间以公安规定为准）
    应届毕业生办理报到手续后，办理落户应先投亲靠友或挂靠工作单位集体户口，无处投靠者且符合北仑区(开发区)人才中心集体户口挂靠条件的，需准备以下材料办理落户：
    1、北仑生源的学生,户口迁回家。
    2、外地生源的学生,如需办理户口挂靠手续,有两种类型,分别提供以下材料：
   (一)、户口从毕业学校迁入
   (1)、户口迁移证,
   (2)、劳动合同原件； 
   (3)、单位已缴纳养老保险证明（社保部门出具）原件；
   (4)、落户登记表（单位盖章）,
   (5)、集体户口挂靠协议书(一式二份，需本人阅后签字)
   (二)、户口从生源地迁入
   (1)、生源地户藉证明,
   (2)、未婚证明(生源地民政部门开出)；
   (3)、毕业证书；
   (4)、报道证;
   (5)、就业协书;
   (6)、劳动合同原件； 
   (7)、单位已缴纳养老保险证明（社保部门出具）原件；
   (8)、落户登记表（单位盖章）,
   (9)、集体户口挂靠协议书(一式二份，需本人阅后签字)

    注:落户登记表及户口挂靠协议书可从本中心人才网上下载。
       户口需本人亲自办理,单位有集体户口的挂靠单位集体户口。
    四、报到时间:每年7----12月。所有应届学生必须在年底之前持报到证到北仑人才交流中心报到。
    五、未办理人事代理的单位,请随带单位公章及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。
